山西大同大学

法学院转专业实施办法（试行）

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自身发展的需求，进一步规范我院本科生转专业工作，根据《山西大同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（2025年修订版）》文件精神，结合我院学科特色与学院人才培养实际，特制定法学院转专业工作实施办法。
一、组织领导 
学院成立转专业审核工作组，负责学院转专业审核工作。
组长：书记、院长
成员：教学副院长、副书记、专业负责人、团委书记、团委副书记、教师代表

秘书：教学科研办主任

二、申请条件

申请转入本学院的学生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

一年级第一学期所学课程全部及格；

一年级第一学期所有课程均分不低于70分；

符合《山西大同大学本科生转专业实施细则（2025年修订版）》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录取原则 
坚持“择优录取、兼顾个性发展”的原则，依据综合成绩由高及低确定拟录取转入专业学生名单。 
四、资格审核

对于转入法学专业的学生，学院转专业领导小组需严格按照文件要求，对申请转入学生的资格、材料真实性及在校表现进行初步审核。重点核查在校期间是否受过纪律处分、科类与转入专业是否对应等核心信息。审核通过后签署意见，审核不合格的，及时反馈学生本人并说明理由，做好政策解释工作。

五、考核办法 
1、考核项目及内容 
由转专业审核工作组根据学生实际情况，通过综合面试考核的方式，对学生进行知识、能力及素质的评判。 

综合面试考核：综合面试包括专业考察及综合考察，专业考察占比50%（总分50分），综合考察占比50%（总分50分）。专业考察以笔试方式进行。综合考察采取现场的方式进行，重点考查学生的专业潜力、专业兴趣、语言表达能力和综合素质等内容。
2、综合考察流程
第一，每位考生按抽签顺序轮流进入，进行5-10分钟面试；

第二，转专业领导小组成员对参加面试考生进行现场打分；

第三，根据文件要求得出最终分数，并进行公示。

3、综合考察项目及内容 
 
	指标
	对法学专业热爱程度，法学专业素养
	逻辑思维能力
	语言表达及分析解决问题能力
	其他

	分值
	20
	10
	10
	10


4、综合评定：

转专业领导小组结合高考成绩、上学期成绩和综合面试成绩对以上考核结果进行综合成绩评分，最终确定初录考生名单，并交与教务部。成绩相同的情况下，一年级第一学期所有课程均分高的学生优先录取。
综合成绩包含：高考成绩、上学期成绩、综合面试成绩。 

综合成绩计分方法：（本人高考成绩/拟转入专业在学生生源省份录取的最低分）×（转入专业在山西省录取的最低分/山西省高考满分）×100分×50%+学生上学期平均成绩/上学期同年级该专业平均成绩最高分×100分×30%+综合面试成绩×20%。 

另外，如果拟转入专业在申请人所在省份当年没有招生计划，该专业生源省份录取的最低分按该省份录取同科类的最低平均分计。

六、本办法自2026年3月1日起试行。


